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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安办发〔2016〕65号
市安委会办公室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深入开展
安全生产大检查切实加强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各区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切实加强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我市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现将《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切实加强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安委办明电〔2016〕13号）转发给你们，请各区、各部门、各单位结合《市安委会关于印发克拉玛依市2016年三季度安全生产工作总结暨第四季度工作安排的通知》（克安发〔2016〕9号）要求一并贯彻落实。
附件：《关于转发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切实加强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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